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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集團重組及編撰基準

1.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消閒及教育玩具及設備。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的詳情載於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10。

董事認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Smart Place Investments Limited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列報（除非另有說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董事會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批淮刊發。

1.2 集團重組及編撰基準

根據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之協議，本公司透過股份互換方式收購合俊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並成為現

時組成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司（「重組」）。

重組是將受到基本股東共同控制之實體合併，基本股東維持不變，而各股東各自之權利於緊接重組前及緊隨重組

後不變。因此，重組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引5「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中所規定的合併會計法入賬。

綜合財務報表呈本集團之綜合損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猶如本集團之企業架構自所呈列最早

期間開始時或組成本集團之公司各自註冊成立或成立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一直存在。編撰呈列本集團之資產及

負債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乃假設本集團的架構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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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集團重組及編撰基準（續）

1.2 集團重組及編撰基準（續）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成立，故並無呈列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

所合併公司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集團內合併公司或業務間的所有交易、結餘及交易所產生之未變現溢利於綜合

帳目時抵銷。

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

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所呈報的所有年度內貫徹應用。

2.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

並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包括衍生工具）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

行使其判斷。涉及高度的判斷或高度複雜性的範疇，或涉及對綜合財務報表屬重大假設和估算的範疇，在附註4中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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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 編製基準（續）

(a) 有關仍未生效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對現有準則的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對現有準則的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故此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或較後期間採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香港財務準則2的範圍」（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規定凡涉及發行權益工具的交易－當中所

收取的可識別代價低於所發行權益工具的公平值－必須確定其是否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的範圍內。

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但預期不會對本集

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影響；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中期財務報告和減值」（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禁止在中期期間確認按成本值列賬的

商譽、權益工具的投資和財務資產投資的減值虧損，在之後的結算日撥回。本集團將由二零零七年一

月一日起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0，但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

影響。

(b) 有關仍未生效且與本集團營運無關的對現有準則的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對現有準則的詮釋，本集團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採

納，但此等詮釋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香港會計準則29「嚴重通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下的重列法」

（由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起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提供了指引，說明若實體

在某報告期間內確定其功能貨幣處於嚴重通脹的經濟中，而有關經濟體系在上一期間並無出現嚴重通

脹，應如何應用香港會計準則29的規定。由於集團並無任何實體擁有處於嚴重通脹經濟體系的貨幣作

為其功能貨幣，故此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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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 編製基準（續）

(b) 有關仍未生效且與本集團營運無關的對現有準則的詮釋（續）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重新評估勘入式衍生工具」（由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規定當實體首次成為主合約的一方，必

須評估該勘入式衍生工具是否需要與該主合約分開處理，並記賬為衍生工具。此項準則禁止進行後期

評估，但假如合約條款有變導致大幅度修改了合約原有的現金流量，則可在有需要時進行重估。由於

沒有集團實體更改了其合約條款，故此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c) 在二零零六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營運無關的準則、修訂和詮釋

以下準則、修訂和詮釋必須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但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僱員福利；

‧ 香港會計準則21修訂－對國外經營的投資淨額；

‧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預測內部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公平值期權；

‧ 香港會計準則39及香港財務準則4修訂－財務擔保合約；

‧ 香港財務準則6－礦產資源的開採和評估；

‧ 香港財務準則1及6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礦產資源的開採和評估」；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5－對拆卸、復原及環境復修基金權益的權利；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6－參予特殊市場－電氣及電子設備廢料－產生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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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2 綜合賬目

綜合賬目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報表。

(a)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指本集團有權管控其財政及營運政策的所有實體（包括特殊目的實體），一般附帶超過半數投票權的

股權。在評定本集團是否控制另一實體時，目前可行使或可兌換的潛在投票權的存在及影響均予考慮。

附屬公司在控制權轉移至本集團之日全面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在控制權終止之日起停止綜合入賬。

會計收購法乃用作本集團收購附屬公司的入賬方法。收購的成本根據於交易日期所給予資產、所發行的股本

工具及所產生或承擔的負債的公平值計算，另加該收購直接應佔的成本。在企業合併中所收購可識辨的資產

以及所承擔的負債及或然負債，首先以彼等於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計量，而不論任何少數股東權益的數額。收

購成本超過本集團應佔所收購可識辨資產淨值公平值的數額記錄為商譽。若收購成本低於所購入附屬公司資

產淨值的公平值，該差額直接在損益表確認。

集團內公司之間的交易、交易的結餘及未實現收益予以對銷。除非交易提供所轉讓資產減值之憑證，否則未

實現虧損亦予以對銷。附屬公司的會計政策已按需要作出改變，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用的政策符合一致。

在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內，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值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列賬（附註2.8）。附屬公司之業績

由本公司按已收及應收股息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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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2 綜合賬目（續）

(b) 交易及少數股東權益

本集團採納了一項政策，將其與少數股東進行之交易視為與本集團以外的人仕進行的交易。向少數股東進行

的出售而導致本集團的盈虧於綜合損益表記賬。向少數股東進行購置而導致的商譽，相當於所支付的任何代

價與相關應佔所收購附屬公司淨資產之賬面值的差額。

2.3 分部報告

業務分部指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一組資產和業務，而產品或服務的風險和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部的不同。地區分

部指在某個特定經濟環境中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其產品或服務的風險和回報與在其他經濟環境中營運的分部的

不同。

2.4 外幣㶅兌

(a) 功能和列賬貨幣

本集團每個實體的財務報表所列項目均以該實體營運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計量（「功能貨幣」）。綜合財

務報表以港幣呈報，港幣為本公司的功能及列賬貨幣。

(b)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採用交易日的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除了符合在權益中遞延入賬的現金流量對沖和淨投資對沖外，

結算此等交易產生的㶅兌盈虧以及將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和負債以年終匯率換算產生的㶅兌盈虧在綜合損益

表確認。

以外幣為單位被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貨幣性證券的公平值變動，按照證券的攤銷成本變動與該證券賬面值的其

他變動所產生的㶅兌差額進行分析。與攤銷成本變動有關的㶅兌差額確認為盈利或虧損，賬面值的其他變動

則於權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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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4 外幣㶅兌（續）

(b) 交易及結餘（續）

非貨幣性財務資產及負債的換算差額呈報為公平值盈虧的一部份。非貨幣性財務資產及負債（例如按公平值

持有透過損益記賬的權益工具）的換算差額在損益表中呈報為公平值盈虧的一部份。非貨幣性財務資產（例如

分類為可供出售的權益）的換算差額包括在權益中可供出售儲備內。

(c) 集團公司

功能貨幣與列賬貨幣不同的所有集團實體（當中沒有嚴重通脹貨幣）的業績和財務狀況按如下方法換算為列賬

貨幣：

－ 每份呈報的資產負債表內的資產和負債按該資產負債表日期的收市匯率換算；

－ 每份損益表內的收入和費用按平均匯率換算（除非此匯率並不代表交易日期匯率的累計影響的合理約

數；在此情況下，收支項目按交易日期的匯率換算）；及

－ 所有由此產生的㶅兌差額確認為權益的獨立組成項目。

在綜合賬目時，換算海外業務的淨投資，以及換算借貸及其他指定作為該等投資對沖的貨幣工具所產生的㶅

兌差額列入股東權益。當售出或清理部份海外業務時，該等㶅兌差額在損益表確認為出售盈虧的一部份。

收購海外實體產生的商譽及公平值調整視為該海外實體的資產和負債，並按收市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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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5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和累計減值虧損列賬。歷史成本包括收購該項目直接應佔的開支。

其後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有可能流入本集團，而該項目的成本能可靠計量時，才包括在資產

的賬面值或確認為獨立資產（按適用）。已更換零件的賬面值已被剔除入賬。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在產生的財政期

間內於綜合損益表支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採用以下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將成本按直線法分攤至剩餘價值計算：

－樓宇 25年

－租賃物業裝修 5年或租賃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廠房及機器 5-10年

－辦公室設備、傢俬及裝置 5年

－車輛 5年

資產的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期在每個結算日進行檢討，及在適當時調整。

若資產的賬面值高於其估計可收回價值，其賬面值即時撇減至可收回金額（附註2.8）。

出售盈虧按所得款與賬面值的差額釐定，並在綜合損益表內中確認。

2.6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指興建中之建築物及廠房及待安裝設備，並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賬。成本包括直接建築成本、資本化

借款成本及建築期間被視為利息費調整之相關借款之㶅兌差異。

在建工程於實質可作擬定用途時，將轉入物業、廠房及設備內。

在建工程不會就折舊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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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7 無形資產

研究開支於產生時支銷。開發項目（有關設計及測試新或經改良產品）產生之成本經考慮項目商業及技術可行性後

可能取得成功時，而成本又能可靠計算時，將確認為無形資產。其他開發開支於產生時支銷。先前確認為開支之

開發成本於隨後期間將不會確認為資產。使用期有限之已資本化開發成本將於產品𡡷開始商業生產後就已售出之

單位數目佔己確認訂單預期將予出售之總單位數目予以攤銷。

2.8 附屬公司及非財務資產的減值

沒有確定使用年期或尚未可供使用之資產無需攤銷，但最少每年就減值進行測試，及當有事件出現或情況改變顯

示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時就減值進行檢討。須作攤銷之資產，當有事件出現或情況改變顯示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

時就減值進行檢討。減值虧損按資產之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之差額確認。可收回金額以資產之公平值扣除銷

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為準。於評估減值時，資產按可分開識辨現金流量（現金產生單位）的最低層次

組合。除商譽外，已蒙受減值的資產在每個報告日期均就減值是否可以撥回進行檢討。

2.9 財務資產

本集團將其財務資產分類為以下類別：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貸款及應收款，以及可供出售。分類視乎購入財

務資產之目的。管理層在初始確認時釐定財務資產的分類。

(a)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指持有作買賣用途的財務資產。財務資產若在購入時主要用作在短期內出

售，則分類為此類別。衍生工具除非被指定為對沖，否則亦分類為持作買賣用途。在此類別的資產分類為流

動資產。

(b)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為有固定或可釐定付款且沒有在活躍市場上報價的非衍生財務資產。此等項目包括在流動資產

內，但若到期日由結算日起計超過12個月者，則分類為非流動資產。貸款及應收款列在資產負債表中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內（附註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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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9 財務資產（續）

(c)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為被指定作此類別或並無分類為任何其他類別之非衍生工具。除非管理層有意在結算日後

12個月內出售該項投資，否則此等資產列在非流動資產內。

定期購入及出售的財務資產在交易日確認－交易日指本集團承諾購入或出售該資產之日。對於並非按公平值透過

損益記賬的所有財務資產，其投資初步按公平值加交易成本確認。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初步按公

平值確認，而交易成本則在綜合損益表支銷。當從投資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經已到期或經已轉讓，而本集團已將

擁有權的所有風險和回報實際轉讓時，財務資產即終止確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

資產其後則按公平值列賬。貸款及應收款利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列賬。

來自「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類別的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盈虧，列入產生期間綜合損益表內的「其他收

入－淨值」中。來自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的財務資產的股息，當本集團收取有關款項的權利確定時，在綜合損益

表內確認為部份其他收入。

以外幣為單位並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貨幣性證券的公平值變動，按照證券的攤銷成本變動與該證券賬面值的其他變

動所產生的㶅兌差額進行分析。貨幣性證券的㶅兌差額在綜合損益表確認；非貨幣性證券的㶅兌差額在權益中確

認。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貨幣性及非貨幣性證券的公平值變動在權益中確認。

當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證券售出或減值時，在權益中確認的累計公平值調整列入綜合損益表內作為投資證券的盈虧。

可供出售證券利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利息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為部份其他收入。至於可供出售權益工具的股息，

當本集團收取有關款項的權利確定時，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為部份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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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9 財務資產（續）

有報價之投資的公平值根據當時的買盤價計算。若某項財務資產的市場並不活躍（及就非上市證券而言），本集團

利用重估技術設定公平值。這些技術包括利用近期公平原則交易、參考大致相同的其他工具、貼現現金流量分析

法和期權定價模式，充份利用市場數據而儘量少依賴實體特有的數據。

本集團在每個結算日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證明某項財務資產或某組財務資產經已減值。對於分類為可供出售的股

權證券，證券公平值若大幅度或長期跌至低於其成本值，會被視為證券已經顯示減值。若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存在

此等證據，累計虧損－按收購成本與當時公平值的差額，減該財務資產之前在綜合損益表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計

算－自權益中剔除並在綜合損益表記賬。在綜合損益表確認的股權工具減值虧損不會透過綜合損益表撥回。貿易

應收款的減值測試在附註2.12中說明。

2.10 衍生金融工具及對沖活動

衍生金融工具初步按衍生金融工具合約訂立日之公平值確認，其後按公平值重新計量。確認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

的方法取決於該衍生金融工具是否指定作對沖工具，如指定為對沖工具，則取決於其所對沖項目之性質。

對沖衍生金融之整體公平值將對沖項目之到期日多於12個月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負債及少於12個月的項目分類為

流動資產或負債。貿易衍生金融工具分類為流動資產或負債。

若干衍生工具不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並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衍生工具的公平值變動，

即時於綜合損益表中的其他收入－淨值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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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1 存貨

存貨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的較低者列賬。成本利用加權平均法釐定。製成品及在製品的成本包括原材料、直

接勞工、其他直接成本和相關的生產經常開支（依據正常營運能力）。可變現淨值為在通常業務過程中的估計銷售

價，減適用的變動銷售費用。

2.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初步以公平值確認，其後利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扣除減值撥備計量。當有客觀證據證明本

集團將無法按應收款的原有條款收回所有款項時，即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設定減值撥備。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債務人可能破產或進行財務重組，以及拖欠或逾期付款，均被視為是貿易應收款已減值的跡象。撥備金額為資產

之賬面值與按原實際利率折現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之差額。資產的賬面值透過使用備付賬戶削減，而有關

的虧損數額則在綜合損益表內的銷售和推廣成本中確認。如一項貿易應收款無法收回，其會與貿易應收款內的備

付賬戶撇銷。之前已撇銷的款項如其後收回，將撥回綜合損益表中的銷售和推廣成本內。

2.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銀行通知存款、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的其他短期高流動性投資，以及銀行

透支。銀行透支在資產負債表的流動負債中貸款內列示。

2.14 股本

普通股被列為權益。直接歸屬於發行新股或認股權的新增成本在權益中列為所得款的減少（扣除稅項）。

2.15 貿易應付款

貿易應付款初步以公平值確認，其後利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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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6 貸款

貸款初步按公平值並扣除產生的交易成本確認。貸款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所得款（扣除交易成本）與贖回價值的

任何差額利用實際利息法於貸款期間內在綜合損益表確認。

除非本集團有無條件權利將負債的結算遞延至結算日後最少12個月，否則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

2.17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利用負債法就資產和負債的稅基與資產和負債在綜合財務報表的賬面值之差額產生的暫時差異全數撥

備。然而，若遞延所得稅來自在交易（不包括企業合併）中對資產或負債的初步確認，而在交易時不影響會計損益

或應課稅盈虧，則不作記賬。遞延稅項採用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並在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實現或遞

延所得稅負債結算時預期將會適用之稅率（及法例）而釐定。

遞延所得稅資產是就可能有未來應課稅盈利而就此可使用暫時差異而確認。

遞延稅項就附屬公司投資產生之暫時差異而撥備，但假若本集團可以控制暫時差異之撥回時間，而暫時差異在可

預見將來有可能不會撥回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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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8 僱員福利

(a) 退休金責任

(i) 香港

本集團為其於香港之僱員參與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之資產由獨立於本集

團資產之獨立管理基金持有。

本集團及僱員均須就僱員之有關收入5%作出供款，每名僱員之每月供款上限為1,000港元。本集團於

作出供款後並無任何其他付款責任。供款於須繳時將確認為僱員福利開支，而預付供款於可取得現金

撥回時確認為資產。

(ii)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參與一項由中國有關機構管理之界定供款計劃。就計劃所作出之供款乃按僱員薪金之百分比計

算。本集團向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所作出之供款於產生時支銷。本集團於其他退休福利中並無其他責

任。

(b) 僱員應享假期

僱員之年假權利於僱員應享時確認。本集團為截至結算日止僱員已提供之服務而產生之年假之估計負債作出

撥備。僱員之病假及產假分娩假期於其正式休假前將不予確認。



50

財務資料附註

合
俊
集
團
（
控
股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報

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19 撥備

本集團因已發生的事件而產生現有的法律或推定責任作出撥備；有可能需要資源流出以償付責任；金額已被可靠

估計。不就未來營運虧損確認撥備。

如有多項類似責任，其需要在償付中流出資源的可能性，根據責任的類別整體考慮。即使在同一責任類別所包含

的任何一個項目相關的資源流出的可能性極低，仍須確認撥備。

撥備採用稅前利率按照預期需償付有關責任的開支的現值計量，該利率反映當時市場對金錢時間值和有關責任固

有風險的評估。隨著時間過去而增加的撥備確認為利息開支。

2.20 收益確認

收益指本集團在通常活動過程中出售貨品的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收益在扣除回扣和折扣，以及對銷集團內

部銷售後列賬。

(a) 貨品及廢料銷售

貨品及廢料銷售於集團實體向客戶交付產品，客戶接收產品且可合理確保可收回相關應收款項時確認。

(b)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以實際利率法按時間比例予以確認。倘可收回賬款減值時，本集團會將賬面值減至其按有關金融工

具原有實際利率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貼現而設定之可收回款額，並繼續解除貼現作為利息收入。減值貸款之

利息收入乃按原有實際利率確認。

2.21 借貸成本

因為興建任何合資格資產而產生的借貸成本，在完成和籌備資產作其預定用途所需的期間內資本化。其他借貸成

本作費用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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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2.22 租賃

(a) 經營租賃

倘租賃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擁有權由出租人保留，則該等租賃將分類為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約（扣除出

租人給予之任何優惠）作出之付款按租期以直線法於收益表扣除。

土地使用權指於中國使用土地之預付租賃付款，並將於租約未屆滿期間以直線法攤銷。土地使用權之攤銷將

於綜合損益表內扣賬。

(b) 融資租賃

倘本集團擁有租賃資產近乎所有風險及回報，將分類為融資租賃。融資租賃於租賃開始時按租賃資產之公平

值及最低租賃付款現值兩者中之較低者資本化。每項租金均分攤為負債及融資支出，使融資成本佔融資結欠

額之常數比率。相應租賃責任在扣除融資支出後計入流動及非流動借款內。融資成本之利息部份於租約期內

在綜合損益表確認，為融資支出於各期間之負債餘額提供一個固定期間利率。

2.23 股息分派

向本公司股東分派的股息在股息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的期間內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內列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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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

3.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財務風險：貨幣風險、價格風險、信貸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及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

風險。本集團的整體風險管理計劃專注於財務市場的難預測性，並尋求儘量減低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潛在不利影

響。本集團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若干承受的風險。

(i) 外㶅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銷售主要向海外客戶作出，而採購則主要來香港、中國及海外供應商。本集

團因此須承受來自不同貨幣之外㶅風險，例如美元及人民幣，而該等外㶅風險主要與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列貨

幣港元有關。外㶅風險源自未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及負債及於外國業務之投資淨值。

此外，人民幣並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外幣，而人民幣之兌換須遵守中國政府頒佈之外㶅管制條文。

為了管理源自未來商業交易及已確認資產及負債的外㶅風險，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使用衍生外㶅合約管理其

外㶅風險。

(ii) 價格風險

由於本集團持有之投資項目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分類為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故本集團須承受價格風險。

(iii) 信貸風險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除存貨及預付款項、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之賬面值指本集團有

關金融資產所須承受之最大信貸風險。本集團訂有政策限制對各財務機構之信貸風險數額。本集團亦訂有政

策以確保產品銷售乃向擁有適合信貸風險之客戶作出。儘管向還款記錄良好之大規模或長期客戶所作出之銷

售佔本集團銷售極大比重，本集團訂有政策向不同客戶提供不同還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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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續）

3.1 財務風險因素（續）

(iv) 流動資金風險

審慎之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指確保持有充足現金及通過足夠銀行承諾之信用額度獲得資金。由於有關業務之活

躍性，本集團擬通過銀行額度以維持具彈性之融資能力。

本集團之主要現金需求乃為採購物料、機械及設備及支付有關債務及員工成本。本集團透過合併經營所得資

金及銀行借款而為其營運資本所需提供資金。

(v) 現金流量及公平值利率風險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之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均獨立於市場利率變動。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源自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借款。本集團定期為其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借款尋求最佳利

率。按不同利率作出之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借款令本集團須承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有關本集團銀行存

款、銀行結餘及借款之利率及條款詳情已於附註15、16及19披露。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利率掉期安排以對沖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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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續）

3.2 公平值估計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乃按結算日所報之市價計算。本集團所持財務資產所用之所報市價為當時買入價。

衍生外㶅合約之公平值乃以估值技術釐定。本集團按若干財務準則及各結算日之現行市況作出假設。

由於其短期到期性質所致，本集團於流動資產及負債項下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賬面

值減任何就到期日少於一年之財務資產及負債所作之任何估計信貸調整乃假設為與其公平值相若。

就披露目的而言，財務資產（包括其他應收賬款之非即期部份）及財務負債（包括借款之非即期部份）之公平值乃透

過按本集團現有可用於類似金融工具之市場利率折現未來合約現金流量來估計。非流動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借

款之公平值已於附註12及19披露。

4 關鍵會計估算及判斷

本集團就未來作出估算及假設。所得之會計估算如其定義所述，極少與實際結果相同。極有機會導致下個財政年度之資

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之估算及假設討論如下：

(a)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可使用年期

本集團之管理層負責釐定其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估計可使用年期及有關折舊支出。該估計乃根據類似性質及功能

相近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實際可使用年期之過往經驗而計算。並會因技術發展及競爭對手因應激烈之行業週期

所作行動而有重大變化。倘可使用年期較先前所估計為短，則管理層會提高折舊開支，或撇銷或撇減已過時技術

或放棄或出售非策略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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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鍵會計估算及判斷（續）

(b) 存貨之可變現淨值

存貨之可變現淨值乃日常業務過程中之估計售價減估計之完成成本及銷售開支。該等估計乃根據現時市場狀況及

製造具有類似性質之類似產品之歷史經驗而計算。並會因客戶品味變動及競爭對手因應激烈之行業週期所作行動

而有重大變化。管理層於各結算日評核該等估計。

(c)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本集團之管理層負責根據資產之賬面值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差異按實際利率釐定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撥

備。倘債務人出現重大財務困難，可能破產或進行財務重組，而拖欠或無法如期還款時，將視為貿易應收賬款減

值之指標。管理層於各結算日評核該等撥備。

(d) 衍生外㶅合約之估計公平值

本集團以一系列合理公平值預計方式而釐定衍生外㶅合約之公平值。預測有關衍生外㶅合約之價值須進行涉及預

測未來外㶅率之程序。倘假設及預計出現任何變動，將會影響該等衍生外㶅合約之公平值。

估算及判斷將予持續評估，並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進行評價，包括在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之未來事件預測。

5 營業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 727,225 70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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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

主要申報格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均與製造及買賣消遣及教育玩具及設備有關並承受類似業務風險。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並無編製任何業務分類資料。

次要申報格式－地域分類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而銷售則向美洲及歐洲客戶作出。

本集團之銷售乃向位於下列地域之客戶作出：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503,866 536,891

歐洲 154,419 137,242

其他地區 68,940 35,433

727,225 709,566

銷售乃按貨品付運之所處地點／國家而分配。

本集團之總資產乃位於下列地域：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7,027 105,574

中國 306,237 195,653

483,264 301,227

總資產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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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次要申報格式－地域分類（續）

本集團之資本開支乃位於下列地域：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81 105

中國 21,469 20,487

21,950 20,592

資本開支乃按資產所處地區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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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

辦公室

租賃 設備、

在建工程 樓宇 物業裝修 廠房及機器 傢俬及裝置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成本 — — 8,903 24,790 10,837 1,228 45,758

累計折舊 — — (6,375) (17,133) (6,663) (592) (30,763)

脹面淨值 — — 2,528 7,657 4,174 636 14,995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 — 2,528 7,657 4,174 636 14,995

添置 14,822 — 161 3,333 2,276 — 20,592

出售 — — (83) (118) (233) — (434)

折舊 — — (1,176) (3,169) (1,632) (213) (6,190)

年終賬面淨值 14,822 — 1,430 7,703 4,585 423 28,96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822 — 8,935 27,865 12,659 1,228 65,509

累計折舊 — — (7,505) (20,162) (8,074) (805) (36,546)

賬面淨值 14,822 — 1,430 7,703 4,585 423 28,963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14,822 — 1,430 7,703 4,585 423 28,963

添置 12,592 2,367 150 5,160 1,681 — 21,950

出售 — — (60) (225) (225) — (510)

轉項 (21,962) 17,875 937 3,035 115 — —

折舊 — (202) (1,223) (3,729) (1,788) (216) (7,158)

年終賬面淨值 5,452 20,040 1,234 11,944 4,368 207 43,245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5,452 20,242 6,333 34,484 13,156 1,229 80,896

累計折舊 — (202) (5,099) (22,540) (8,788) (1,022) (37,651)

賬面淨值 5,452 20,040 1,234 11,944 4,368 207 4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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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折舊費用其中5,75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663,000港元）已於銷售成本扣賬，另外1,40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527,000港元）已於行政開支扣賬。

機器及汽車包括本集團根據融資租賃於其中為承租人的下列數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機器

　成本－資本化融資租賃 — 743

　累計折舊 — (396)

賬面淨值 — 347

汽車

　成本－資本化融資租賃 316 316

　累計折舊 (135) (74)

賬面淨值 181 242

8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之權益指預付經營租賃付款及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 —

添置 4,593 —

攤銷 (7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516 —

分析為：

於中國介乎10至50年之土地使用權 4,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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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

添置 886

攤銷開支 (25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3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886

累計攤銷 (254)

賬面淨值 632

無形資產包括內部產生已資本化之玩具開發成本。

無形資產之攤銷已於銷售成本扣賬。

10 附屬公司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按成本：

非上市股份 80,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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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屬公司投資（續）

以下為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王要附屬公司的名單：

主要業務及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已發行股本詳情 持有權益 經營地點

直接 間接

合俊投資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4,000,000美元 100% — 於香港投資控股

騰俊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買賣禮品

囱通基業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暫無營業

捷領環球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0港元 — 69% 於香港買賣禮品

精確模型設計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製造及設計

玩具模具

合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投資控股

合俊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投資控股

合俊（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提供管理服務

合俊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中國及香港製造

及買賣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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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屬公司投資（續）

主要業務及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已發行股本詳情 持有權益 經營地點

直接 間接

合俊（清遠）工業 中國 已發行股本 — 100% 於中國製造玩具

有限公司 30,000,000港元

已繳足股本

18,000,000港元

合俊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暫無營業

駿基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買賣玩具及

食物容器

世貿推廣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於香港買賣推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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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2,999 2,999

添置 2,000 —

重估（附註18） 121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120 2,999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於香港之未上市投資基金，而其已就本集團若干銀行借款而質押（附註19）。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4,994 8,455 195 —

按金 3,701 3,162 — —

其他應收賬款 4,438 5,425 — —

13,133 17,042 195 —

減：非即期部份 (276) (3,896) — —

即期部份 12,857 13,146 19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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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99,210 60,143

在建項目 105,834 64,147

製成品 35,278 28,399

240,322 152,689

存貨成本中確認為費用並列入售出貨品成本的金額共計4,87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963,000港元）。

於相關期間確認為開支並計入銷售成本中之存貨成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604,196 600,177

14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04,701 86,409

減：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672) (1,872)

104,029 84,537

本集團來自其客戶之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少於75日。

由於其短期到期性質使然，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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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賬款（續）

貿易應收賬款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8,737 63,994

31至60日 5,670 9,278

61至90日 11,394 6,955

91日至1年 8,633 5,365

1至2年 267 817

104,701 86,409

與大規模或業務往來關係長久並有良好還款記錄之客戶所作之銷售佔本集團銷售極大比重。本集團之現有政策確保產品

乃銷售予信貸記錄良好之客戶，以減低信貸風險。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其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所確認之虧損約為14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658,000港元）。該等虧損已於綜合損益表中計入行政開支。

貿易應收賬款乃以下列貨幣計算：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43,104 37,927

美元 61,597 48,482

104,701 86,409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無追溯權基準將貿易應收賬款約27,35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零）交由銀行代

理融資。由於這代理融資應收款項已符合香港會計準則39訂明之財務資產剔除確認條件，此等應收款項在資產負債表中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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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已抵押銀行存款

已抵押銀行存款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實際利率為3.8%（二零零五：3.2%）。該等已抵押銀行存款乃以港元為

單位，平均到期日為60日（附註19）。

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結餘及現金乃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42,187 6,323 21,395 —

美元 11,824 1,514 — —

人民幣 10,871 3,652 — —

64,882 11,489 21,395 —

銀行存款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之浮動利率賺取利息。

就綜合現金流動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64,882 11,489

減：銀行透支（附註19） (8,144) (2,37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6,738 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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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目 港幣

千港元

法定－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註冊成立日期（附註17(a) 500,000 50

　法定股本增加（附註17(a)） 1,999,500,000 199,950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並繳足－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註冊成立日期（附註17(b) 1 —

　就重組發行之股份（附註17(b)） 14,999,999 1,500

　就上市發行之新股份（附註17(c)） 60,000,000 6,000

　就資本化發行之新股份（附註17(d)） 165,000,000 16,500

240,000,000 24,000

附註：

(a)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成立，法定股本為50,000港元，分為500,000股每股面值10港仙的股份。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

通過增設1,999,500,000股每股面值10港仙的股份，法定股本增至2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10港仙的股

份。

(b) 註冊成立時，1股面值10港仙已按面值配發及發行。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根據附註1.2所述的重組，14,999,999股每股10港仙

的股份已按面值配發，發行，並入賬列為繳足。

(c)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上市」），本公司以每股1.1港元的作價發行60,000,000股每股面值10港

仙的股份，並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53,000,000港元。

(d) 緊隨上市後，通過將股本溢價中10港仙撥充資本，以面值按當時現有股東的持股比例配發及發行165,000,000股每股面值10港

仙的入賬列為繳足股份。上述配發及撥充資本須待股份溢價賬因附註17(c)所述產生與上市發行股份有關的進賬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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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儲備

(a) 集團

可供出售

股份溢價 金融資產 㶅兌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 — — 25,520 42,135 67,655

㶅兌貨幣差額 — — 247 — — 2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 — — — 36,672 36,672

股息 — — — — (13,000) (13,0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247 25,520 65,807 91,574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 — 247 25,520 65,807 91,574

重估（附註11） — 121 — — — 121

㶅兌貨幣差額 — — (58) — — (5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 — — — 30,025 30,025

發行新股份所得淨款項 47,242 — — — — 47,242

就資本化發行股份（附註17(d)） (16,500) — — — — (16,500)

二零零五年特別股息 — — — — (10,000) (10,00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742 121 189 25,520 85,832 14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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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儲備（續）

(b) 公司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i)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公司註冊成立日） —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 — 344 344

就重組產生之儲備 — 78,922 — 78,922

發行新股份所得淨款項 47,242 — — 47,242

就資本化發行股份（附註17(d)） (16,500) — — (16,50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742 78,922 344 110,008

附註：

(i)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俊投資有限公司向現時組成本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當時之股東發行若干股份，以換取

彼等於該等公司之權益並成為中間控股公司。

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本公司發行14,999,999股每股面值10港仙的股份向當時合俊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東收購4,000,000股

每股面值1美元的股份。

本集團的合併儲備根據(i) 二零零二年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股分面值與重組時合俊投資有限公司就互換而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日發行的股份面值的差額；及(ii)重組所收購合俊投資有限公司的股份面值與重組時就互換而於二零零六年九

月一日發行的股份面值的差額。

(ii) 本公司的合併儲備根據本集團重組透過股份互換所收購附屬公司的資產淨值總額與就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的本公司股份

面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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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借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銀行借款，有抵押 2,650 5,850

融資租賃負債 99 163

2,749 6,013
----------------- -----------------

流動

銀行透支，有抵押（附註16） 8,144 2,379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16,000 5,000

銀行信託收據貸款，有抵押 90,416 47,533

非即期銀行借款之即期部份，有抵押 3,200 2,500

已動用代理融資 12,730 40

融資租賃負債 64 130

130,554 57,582
----------------- -----------------

總借款 133,303 63,595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押化貸款以本集團的可供銷售金融資產5,12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999,000港元）（附

註11），公司擔保及銀行存款5,26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837,000港元）（附註15）為抵押。

本集團借款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到期狀況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130,554 57,582

1至2年 2,749 6,013

133,303 6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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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借款（續）

融資租賃負債－最低租賃付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74 137

1至2年 104 174

178 311

融資租賃之未來融資支出 (15) (18)

融資租賃負債之現值 163 293

融資租賃負債之現值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64 130

1至2年 99 163

163 293

本集團之借款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實際利率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銀行透支 8.0% 8.5%

其他銀行借款 7.5% 7.3%

融資租賃負債 3.3% 3.7%

借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之借款乃以港元為單位並以6個月內浮動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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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遞延所得稅

倘有法定可執行權力將即期稅項資產與即期稅項負債抵銷時，且遞延所得稅涉及同一財政機關，則可將遞延所得稅資產

及負債抵銷。所抵銷之金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將於12個月後收回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134 598

本集團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之總變動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598 (143)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附註27） (464) 74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 598

以下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於年內之變動，惟並無考慮於相同稅項司法權區之結餘抵銷：

遞延稅項資產：

資產

減值撥備 稅項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487 132 619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 395 62 457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82 194 1,076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882 194 1,076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 (748) (194) (942)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4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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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遞延所得稅（續）

遞延稅項負債：

加速折舊津貼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478) (762)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 478 28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478)

就結轉的稅損而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僅限於有關之稅務利益有可能透過未來應課稅溢利實現的部分。本集團於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可結轉以抵銷未來應課稅溢利的虧損98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222,000港元）確認遞延所

得稅資產5,646,000港元（二零零五年：6,984,000港元）。

21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83,478 46,364

31至60日 35,128 27,858

61至90日 17,913 17,028

91日至1年 18,862 18,404

1至2年 2,405 2,272

2年及以上 1,051 —

158,837 111,926

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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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貿易應付賬款（續）

貿易應付賬款乃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112,950 70,937

美元 40,699 7,248

人民幣 5,188 33,741

158,837 111,926

2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賬款 19,251 12,025

預收款項 4,862 2,446

應付股息 — 11,000

24,113 25,47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23 衍生金融工具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外㶅合約－以公平值計算，不合資格作對沖 1,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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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他收入，淨值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 1,142 3,915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虧損 1,247 —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虧損 557 —

利息收入 764 1,350

3,710 5,265

25 開支類別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1,080 5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攤銷（附註7） 7,158 6,190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9） 254 —

土地使用權攤銷（附註8） 77 —

使用的原材料 449,104 445,264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48,272) (5,438 )

僱員福利開支（附註28） 30,360 28,86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8,576 8,043

㶅兌淨損失 5,577 2,653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147 658

存貨減值 756 3,267

其他 230,352 176,998

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之開支 685,169 66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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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及透支 9,718 6,154

　－代理融資 1,532 129

　－融資租賃負債 16 16

11,266 6,299

減：資本化利息 (1,268) (526)

9,998 5,773

為興建新廠房而特別訂立之融資安排所產生之借款成本為1,268,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526,000港元）資本化並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內。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用之資

本化比率為8.0%（二零零五：5.1%），即為用作項目資金之貸款之借款成本。

2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相關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五：17.5%）之稅率作出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按年

內預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通行之稅率計算。

根據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經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延長協議延長）及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與東莞

市樟木頭鎮經濟發展總公司訂立之加工協議（「加工協議」），合俊實業有限公司（「合俊實業」）於相關期間外判若干加工工

序予中國之東莞樟木頭合俊玩具廠（「樟洋廠」）及東莞樟木頭俊領玩具廠（「寶山廠」）。按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同意之結

算基準，合俊實業根據加工協議於樟洋廠及寶山廠進行製造工作所產生50%之應課稅溢利乃視為離岸性質且根據稅務局

於一九九八年三月頒佈之《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經修訂）－利溢來源》並無須繳付香港所得稅。



77

財務資料附註

合
俊
集
團
（
控
股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報

27 所得稅開支（續）

該等離岸處理方式並不適用於外判予中國加工商之加工業務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因該等溢利須悉數繳付香港利得稅。

合俊實業可獲以50%離岸方式處理之應課稅溢利之比例乃經參考樟洋廠及寶山廠之直接勞動成本、製造經常費用、模具

成本及行政開支（統稱「製造成本」）佔製造成本與支付予其他中國加工商之外判費總額之比重。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俊實業可按離岸方式處理且毋須繳付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之實際比例為37.06%（二零零五：

33.02%）。

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之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899 6,1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534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9 —

遞延所得稅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附註20） 464 (741)

5,136 5,370

本集團就除稅前溢利的稅項，與採用香港利得稅稅率而應產生之理論稅額的差額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5,768 42,042

按17.5%稅率計算之稅項 6,259 7,357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251 —

無須課稅之收入 (1,696) (2,276)

不可扣稅之開支 317 40

未確認稅項虧損 369 249

使用過往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603)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9 —

所得稅開支 5,136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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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僱員福利開支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9,554 28,072

退休金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806 788

30,360 28,860

(a)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酬金

本公司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酬金列載如下：

基本薪金、

房屋津貼、 僱主向

其他津貼及 退休金計劃

董事名稱 實物利益 酌情花紅 所作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胡錦斌 1,656 198 12 1,866

賴潮泰 1,656 198 12 1,866

何偉華 960 140 12 1,112

盧國材 1,656 198 12 1,866

黃偉銓 840 130 12 982

呂新榮 33 — — 33

李澤雄 33 — — 33

鄧觀瑤 33 — — 33

6,867 864 60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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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僱員福利開支（續）

(a)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酬金（續）

本公司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酬金列載如下：

基本薪金、

房屋津貼、 僱主向

其他津貼及 退休金計劃

董事名稱 實物利益 酌情花紅 所作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胡錦斌 1,426 138 12 1,576

賴潮泰 1,426 138 12 1,576

何偉華 860 80 12 952

盧國材 1,426 138 12 1,576

黃偉銓 730 59 10 799

5,868 553 58 6,479

本年內，概無本公司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而本集團亦無向本公司任何董事支付任何酬金，作為彼等加

盟或即將加盟本集團之獎金或離職補償（二零零五年：無）。

(b) 五位最高薪酬人士

本集團之五位最高薪酬人士包括5名董事（二零零五：4名），而彼等之酬金已於上文附註(a)之分析中反映。於截至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付剩餘1名人士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基本薪金、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952

僱主向退休金計劃所作供款 10

962

酬金所屬範圍如下：

零至1,000,000港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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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溢利在本公司財務報表中處理的數額為344,000港元。

3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30,02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36,67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數目195,452,000（二零零五年：180,000,000）計算。釐定已發行股份數目時，將重組及資本化發行之

180,000,000股視為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經發行。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0,025 36,672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195,452 18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15 0.2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已發行的具攤薄作用潛在股份。

31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屬公司於重組前已付其當時股東的股息（附註a） — 23,000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22港元（二零零五年：零）（附註b） 5,280 —

擬派終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二零零五年：零）（附註b） 9,120 —

14,400 23,000

附註：

(a)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有關股息乃(i)合俊投資有限公司向其當時股東所宣派及派付有關的股息合共13,000,000

港元及(ii)在二零零六年完成重組前向其當時股東所宣派及派發有關二零零五年特別股息合共10,000,000港元。就集團重組，其

當時股東已將特別股息資本化。

(b) 董事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召開會議，會上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022港元及終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建議股息

並未於該等賬目中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為保留盈利分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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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經營所得現金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5,768 42,042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58 6,1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9 46

　－土地使用權攤銷 77 —

　－無形資產攤銷 254 —

　－衍生金融工具之未變現溢利 (1,247) —

　－利息收入 (764) (1,350)

　－利息開支 9,998 5,773

51,623 52,701

營運資本變動：

　－存貨 (87,633) (43,433)

　－貿易應收賬款 (19,492) 1,8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909 453

　－應收董事款項 — 3,56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73 728

　－貿易應付賬款 46,911 18,30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賬款 9,642 (7,933)

經營所得現金 5,033 26,271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包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淨值 510 4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9) (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31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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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但尚未產生之資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 10,754 1,898

(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於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項下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數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不遲於一年 1,253 329

一年以上但五年以內 968 52

2,221 381

3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除與上文披露之重組（附註1.2）及董事酬金（附註28）有關而進行之關連人士交易外，本集團於相關期間亦有與關連人士

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a) 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付予囱通基業有限公司之租金 — 271

(i)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向董事盧國材收購捷領環球有限公司之9%權益，總現金代價為90,000

港元。

(ii)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集團向董事胡錦斌收購滕俊國際有限公司之1%權益，總現金代價為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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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a) 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續）

(iii)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董事盧國材收購囱通基業有限公司之剩餘50%權益，總代價為1港

元。

(iv)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四日，本集團向董事盧國材收購捷領環球有限公司之9%權益。捷領環球有限公司當時處

於負債淨值狀況，而代價乃按賬面值釐定為1港元。

(v)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Smart Place Investment Ltd收取配售本公司12,000,000

股之開支約2,552,000港元（附註17）。

(b) 重要管理層酬金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7,632 6,421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 60 58

7,692 6,479

(c) (i) 與關連公司之結餘

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最高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關連公司之應收賬款 — 73 73

應付關連公司之應付賬款 — 266

與所有關連公司之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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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續）

(c) (ii) 與董事之結餘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董事賬款 — 3,456

應付董事賬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d) 與附屬公司之結餘

本公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合俊（香港）有限公司 180 —

合俊實業有限公司 23,816 —

合俊投資有限公司 8,000 —

31,996 —

應收附屬公司賬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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